申报债权通知书
（单位版）
（2025）进南地产破管字第2-1号
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2025年2月28日，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粤12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东省粤科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25年7月16日作出（2025）粤12破12号《决定书》，依法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负责人为陈晓建。
为保障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债权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bookmark: _Hlk61451091]1.债权人收到本通知书后，应在2025年8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现场、邮寄提交纸质申报材料+现场核对原件”的形式，申报债权时应首先在网络注册债权人账号后登录按指引申报债权（注册和申报网址https://www.pcgl.com.cn/）；线上申报成功后，债权人应在7日内将全部申报材料现场或邮寄送达管理人（管理人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9层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510620；联系人：杨律师；联系电话：13719462472）。如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核对债权申报材料原件的，申报人应当在管理人确定的期限内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申报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期限内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的，管理人对申报人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2.申报债权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一份）：
（1）债权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参考格式见附件四）和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2）债权人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应提供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参考格式见附件五）及代理申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委托代理人是职工的还需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债权登记申报表》（参考格式见附件一）、《债权申报书》（参考格式见附件二）、《债权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参考格式见附件三）、《申报债权承诺函》（参考格式见附件六）、《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参考格式见附件七）；
（4）证明申报债权存在的证据，如合同、收货单、对账单、还款协议、欠据等。若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的，需提交相关裁判文书及其生效证明书等文件；若已申请执行的，还需提交受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文件；如申报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的，务必提交生效证明或送达证明。
请将上述材料整理成册（不需装订），填写《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参考格式见附件八）。
特此通知。
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7月23日
附：1.债权登记申报表
2.债权申报书
3.债权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5.授权委托书
6.申报债权承诺函
7.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
8.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以上附件电子版可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搜索“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债权申报通知”获取。

如有疑问，请与管理人联系。
[bookmark: _Hlk50575103]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2:00至6:00。
联系电话：13719462472‬（杨律师）；  邮箱：lulawyer@163.com。                     







附件一          
债权登记申报表
编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
	

	债权性质
	1.   普通债权 2.   共益债务3.   有财产担保债权 4.   其他：




	债权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计算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余额
	

	
	一般债务利息（计算至2025年2月28日）
	

	
	一般债务利息计算方式（须提供详细计息表或说明计息方式）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计算至2025年2月28日）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计算方式（须提供生效证明或送达证明及详细计息表或说明计息方式）
	

	
	其他损失总额（如赔偿损失、违约金、诉讼费、评估费等，计算至2025年2月28日）
	

	
	其他损失计算方式（须提供详细计算表或说明计算方式）
	

	
	合计
	

	申报债权
已受偿情况
	

	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无提供自身财产担保
	1. 无

2. 有

	担保金额：

	
	
	担保形式：1.抵押    2.质押


          3.其他：

	除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有无第三方提供担保
	1. 无

2. 有

	担保金额：

	
	
	担保形式：1.保证     2.抵押    3.质押	



          4.其他：

	债权有无争议
	1. 无

2. 有


	债权涉诉
（仲裁）情况
	申报债权如有下列情形，请在    中打“√”：

无 、   有判决、裁定或仲裁；


    案件正处于审理阶段；

案件已由法院或仲裁委员会作出生效的裁判文书；

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无 、   有取得执行回款，取得回款金额              ；


其他：                                                       


                                                                

	债权证明材料（附后）名称
	

	备注
	

	注：1.此表应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或获取电子版后电脑输入。
2.编号由管理人填写。
3.本债权申报表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4.债权申报人已全面、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合法、完整，否则，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申报人承担。
5.债权证明材料附在本表之后加债权人签章后与本表一同提交管理人。



债权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
时间：


















附件二
债权申报书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                                                   
申报债权总数额：人民币           元
申报债权的事实和理由：                                                    
                                                              
                                                                 
                                                            
                                                           
                                                           
                                                           
                                                           
                                                           
                                                           

特此申报。
此致
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债权人：
                                         年   月   日




附件三
债权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人
	

	告知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及其他电子送达方式必须真实、有效，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的所有文书、通知等材料均按此地址邮寄送达或其他方式进行电子送达。如因债权人提供的地址或其他电子送达方式不详或有错误或地址、其他电子送达方式变更后未及时通知管理人等原因，造成债权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收到管理人送达的文书、通知等材料的，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及其他电子送达方式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邮箱
	

	
	微信
	

	
	QQ
	

	债权人声明
	我（单位）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我（单位）提供的上述地址及其他电子送达方式等是真实有效的，如未通知管理人变更，则该地址及其他电子送达方式等继续有效。管理人向我（单位）送达的材料邮寄至该地址或发送至其他电子平台等即视为送达。
                

债权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该代表人住址：
联 系 电 话：








附件五
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关于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依照法律规定，本单位特委托下列受托人为我方代理人。
受委托人1：                职务：             
联系地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受委托人2：                职务：             
联系地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上述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申报债权、提出异议、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委员会会议、进行表决、提出申请、诉讼、复议、意见等、签收管理人送达的通知和其他法律文书、代为收取分配款；其他： 对重整计划或和解方案进行表决。 
                               
委托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六
申报债权承诺函

关于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本单位在知悉管理人送达的债权申报通知书后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承诺如下：
1.本单位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真实有效，所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均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构债权、虚假陈述或伪造、变造债权证据材料的情形。
2.本单位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已经全部受偿或部分受偿的事实。对于已经全部受偿的债权，本单位不再进行申报；对于已经部分受偿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履行、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人民法院执行参与分配、第三人代还等），本单位已如实向管理人披露，并提供相关凭证及在申报债权时做相应扣减。
3.本单位申报应由债务人承担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后，本单位不再向人民法院申请退费，并同意管理人将本单位申报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认定为普通债权，按普通债权顺序清偿。已申请退费的，本单位不再申报。
4.本单位不存在恶意串通他人，企图侵害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合法利益的行为。
5.本单位向管理人提供的债权申报信息发生变更的，本单位将在一周内书面告知管理人。
6.本单位申报的债权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
若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本单位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债权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七
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
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

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同意肇庆市进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可以采用函件、传真、电子邮件、短信、微信、QQ、通讯群组、破易云系统、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及其他网络平台等便利有效的非现场形式召开，管理人可以通过我（单位）提供的《地址确认书》或《授权委托书》确定的联系方式向我（单位）告知、送达有关的会议文件资料，送达方式包括函件、传真、电子邮件、短信、微信、QQ、通讯群组、破易云系统及其他网络平台等。
我（单位）就有关事项需要表决或提出意见的，将通过快递方式寄至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9楼，联系人：杨坤，电话：13719462472）或电子邮件（lulawyer@163.com）、短信（13719462472)、微信(13719462472)、通讯群组及其他网络平台等方式向管理人送达。如我（单位）在管理人向我（单位）送达需要表决或者发表意见的文件中指定的期限内仍没有通过前述方式向管理人提交表决结果/意见的，则视为默认我（单位）对相关事项表决同意/无意见。
特此确认。


确认人/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八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

	序号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页码
	原件/复印件

	1
	
	
	

	2
	
	
	

	3
	
	
	

	4
	
	
	

	5
	
	
	

	6
	
	
	

	7
	
	
	

	8
	
	
	

	9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章）：                        签收人（签章）：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